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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修订说明：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本修订标准替代DB42/T347-2006《水稻杂交种子及亲本种子纯度海南种植鉴定技术规程》，与DB42/T347-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修订了标准名称。
2）对目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目次的相关内容。
3）修改了“前言”一章，将GB/T1.1-2020 中标准化工作导则引入参考。
4）修改了“规范性文件”使用的内容，引入了新的参考行业标准。
5）增加了“水肥管理”、“播种管理技术”、“田间动物性危害防治”等；
6）对“供样数量”、“播种时期”、“播植密度”等进行了修订。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雨、潘龙其、梁发茂、李进波、贺丽、黄蓉、姜成红、赵开荣、陈俊丞、李双华。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联系电话：027－87665821，邮箱：hbsnab@126.com。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联系电话：027-87710317，邮箱：hbbzhc@163.com；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电话：0717-6671531，邮箱：1148236339@qq.com。







水稻杂交种子及亲本种子纯度海南鉴定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稻杂交种子及亲本在海南种植鉴定样品来源、栽培管理、鉴定技术和计算方法的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稻杂交种子（“三系”、“两系”）及其亲本种子纯度海南种植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3543.1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总则
GB／T3543.2 农物作种子检验规程 扦样
GB／T3543.5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禾谷类
NY/T 2425-2013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谷子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种子纯度 seed purity
是指品种在遗传基因表达的特征、特性方面的典型性、一致性程度，用本品种的植株数占供检样品植株数的百分率表示。
3.2杂株 off-type plant
是指供检样品种植群体中除本品种植株外混杂的各类植株。
4 一般要求
4.1 鉴定样品
4.1.1 委托鉴定样品：山委托方自行扦样、编号、登记交给被委托方（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登记、编号鉴定。
4.1.2 仲裁鉴定样品：由争议双方共同扦样封存，交给有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鉴定。
4.1.3 抽检鉴定样品：法律和政策规定或种子管理部门例行抽检的样品按GB／T 3543.2规定扦样
4.1.4 样品重量：经室内检验符合GB4404.1质量标准的种子300g。
4.2 鉴定条件
4.2.1 选择温光资源充足、地势较高、排淋方便、无毒害和连片的熟土田作鉴定基地。
4.2.2 鉴定基地田间做好落粒谷处理，防止自生苗影响鉴定结果，
4.2.3 做好鉴定田防护措施，加强管理，防止牲畜危害和其它原因损样。
4.2.4 确保插秧质量，防止插错、插混样品（秧苗）。
4.2.5 鉴定基地稳定，设施齐全。
4.3 鉴定人员
海南种植鉴定工作，要具备以下条件的持证种子检验员承担。
水稻品种专业知识水平较高，既熟悉被检品种（组合）的特征特性，又能正确区分海南特殊环境引起的变异，熟练地掌握种植鉴定整套操作技术，尤其应具有对青棵株、田间表现的弱苗株及特殊新品种等进行准确鉴定的能力。
5 分样与编号
5.1 分样
分样前先充分混合样品，根据不同品种栽培鉴定总株数要求和实际测试发芽率情况适量分取，用于鉴定的样品和备用样品各一份（150g）
5.2 编号与登记
编号分原始扦样编号和田间鉴定编号。原始扦样编号注明品种（组合）名称、代表数量。田间鉴定编号按送样顺序统一编号。扦样原始编号要与田间鉴定编号对应登记造册，防止错号、漏号、重号。
6 栽培管理技术
6.1 播种
6.1.1 秧田的选择 选择前茬非水稻田做秧田，防止秧田落粒谷和自生苗的混杂，对前茬种植水稻的田块做秧田时，在播种后立即喷施符合标准的多效挫100g/亩，抑制落粒谷等混杂。
6.1.2 选择适宜播种期
“两系”和“三系”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鉴定播种时间统一安排在10月中旬-11月中旬。“两系”杂交种子鉴定需要同时播种相应母本（不育系）种子作对照。
6.1.3 避灾播种
播种前必须收看海南当地气象预报，避开台风、热带风暴、大暴雨等灾害性天气。
6.1.4 播种技术
6.1.4.1 稀播匀播，播种后用干净木板塌谷、埋芽，用不含稻谷的细肥土覆盖。
6.1.4.2 稳根前随时准备盖膜，防大雨冲刷流谷混芽、混秧。
6.1.4.3 分别按田间流水鉴定编号插牌标记，按序号播种，播种后样品间应留有一定距离（30cm-40cm）或作埂隔离。
6.2 加强秧苗田间管理
加强秧田的肥水管理，确保秧苗健壮，防止死苗，播种后围膜，防止老鼠危害，立针复水后喷施符合标准的杀螺药，防止福寿螺危害。
6.3 移栽
6.3.1 适龄早栽，早熟品种秧龄不超过25天，迟熟品种秧龄不超过35天。移栽前施好“送嫁肥”、“送嫁药”。移栽时当天拔秧当天插秧。田间编号插牌随秧进入大田，防止掉牌、错号、漏号。
6.3.2 插植密度
6.3.2.1“三系”杂交种及不育系密度
株行距10.0cm×13.3cm，单本插，插10行。杂交种每行50株，插足500株；不育系每行120株，插足1200株。
6.3.2.2	“两系”杂交种和不育系密度
株行距13.3cm×23.3cm，单本插，插10行，每行120株，插足1200株。
6.3.2.3 划行定穴插秧，样品小区间留操作行50cm。
6.3.2.4 移栽后清理漂秧，野秧及自生苗。
6.4 水肥管理
坚持浅水活棵、浅水勤灌。氮肥一次性入，移栽后少施和不施氮肥，增施磷、钾肥、硅肥，定向培育中等水平苗架（亲本每蔸有效穗3个-5个，杂交种5个-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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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病虫草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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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田间实际发生情况分别采取施石灰、锌肥、排水晒田等办法，严防生理性僵苗、死苗。杜绝草木灰入大田。
及时施药，防治白叶枯病、稻瘟病、纹枯病及螟虫为害。
移栽前化学除草，移栽大田后人工除草。
6.6 预防动物性危害
采取将鉴定田周围围桩、人工值班等措施防牛吃践踏样品；大田插秧前喷施符合标准的杀螺药，插秧后视情况确定药剂治螺；及早用鼠药大范围多次灭鼠，必要时可用薄膜将试验田围起来；灌浆至成熟期防鸟雀为害。
7 田间记载
7.1 生育期记载
样品播种至成熟。分别记载各样品的播种期、移栽期、孕穗期、始穗期、齐穗期、成熟期。
7.2 气象记载
观察记载或者查询当地气象部门记录的在本样品生育期间所发生的各类气象指标，重点记载孕穗至成熟期的气温与光照情况。
8 田间鉴定
8.1 鉴定时期
一般以成熟期为主（为最终鉴定结果），苗期、齐穗期为辅。
8.2 鉴定次数
一般在苗期、齐穗期、成熟期分三次进行田间鉴定，对特殊难以鉴定的样品尽量增加鉴定次数，直至杂株不再增加为止。
8.3 鉴定标记方法
在鉴定过程中，对每个样品逐行逐株进行比较鉴定，然后对照本品种特征特性，在苗期、齐穗期发现的杂株作出特殊标记，在成熟期对杂株一并拔除，分类型登记。
9 结果计算方法
9.1种植样品总株数-各类杂株数

×100
品种纯度（%）=

种植样品总株数

9.2
杂株总数

×100
种植样品总株数
杂株率（%）=



9.3×100

某类杂株率（%）=
某类杂株数

种植样品总株数


10 鉴定结果
汇总鉴定结果，填写鉴定检验报告，写出鉴定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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